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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年余未签合同
因为欠薪员工离职

尚冰奕说， 2018年7月1日 ，
经餐饮公司股东同时也是餐厅经
理的陈某直接招聘， 她进入公司
工作并担任运营经理职务。 在职
期间 ， 公司未与她签订劳动合
同， 亦未缴纳社会保险， 她的月
工资为 6500元 。 2019年 10月 30
日 ， 她因餐饮公司拖欠工资离
职。

“2019年5月 ， 餐饮公司增
开分店。 经陈某安排， 我增加一
项负责新开店的装修工作， 并一
直持续到离职当日。” 尚冰奕说，
2019年10月初， 她曾被告知陈某
决定由餐饮公司与包括她在内的
全体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由此，
她认为自己一直与餐饮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陈某不认可尚冰奕的说法，
称尚冰奕系其个人雇佣并为自己
工作， 与餐饮公司无关。

餐饮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某表
示， 陈某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把
公司转到他的名下。 当时， 陈某
已经和尚冰奕打官司了， 他并不

知道这个事。 为此， 他还问过陈
某 “尚冰奕是谁”。

2020年8月27日 ， 尚冰奕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餐饮公司
支付被拖欠工资， 后于2021年2
月3日撤回该申请。 2021年2月5
日， 尚冰奕再次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 后因餐饮公司注销 ， 又于
2021年4月20日撤回仲裁申请。

2021年4月21日 ， 尚冰奕以
陈某、 雷某为被申请人， 请求仲
裁裁决支付其欠薪、 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金等费用。 同日， 仲
裁作出决定不予受理。

员工提交微信记录
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尚冰奕不服仲裁不予受理决
定， 请求一审法院判令陈某、 雷
某支付其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
10月30日欠薪47789.29元 、 2019
年4月1日至10月30日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9000元 、 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750元。

庭审中， 尚冰奕提交微信聊
天记录及工作照等多项证据证明
其与餐饮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其中， 2018年8月4日， 尚冰
奕发送： “还需要我们的营业执
照和食品许可证的照片。” 陈某
向尚冰奕发送餐饮公司的营业执
照和食品许可证。 同年8月5日，
陈某发送： “我现在没把你当单
纯的经理， 更多的是在培养你，
以后可以交给你处理更多的事和
扩展更大的市场。”

2019年5月10日 ， 尚冰奕代
陈某向案外人出具拖欠库房费的
欠条， 并在欠款人处加盖餐饮公
司的公章。 同年5月17日， 陈某
向尚冰奕发送品牌介绍， 尚冰奕
回复： “你几点过来， 这边有考
虑加盟的， 再问一些问题。”

2020年5月29日 ， 尚冰奕发
送：“餐饮公司和某企业是一个公
司吗？”陈某回复：“哦，好像是，我
看看。”尚冰奕发送：“那我的工资
还能给吗？” 陈某回复： “公司
形式肯定是给不了了， 只能等我
个人这儿情况好转点 ， 挪点给
你。”

陈某和某企业对以上微信的
真实性均认可， 但表示尚冰奕与
餐饮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陈某在承包经营咖啡馆期间以个
人名义于2018年7月1日雇佣尚冰
奕做服务员。 因生意不好， 2018
年12月底咖啡馆关门 ， 2019年1
月支付尚冰奕最后一笔工资后解
除雇佣关系。 此后， 商量另选地
址重新开店， 但一直没有进展。
期间， 尚冰奕偶尔来陈某家里帮
忙试菜， 陈某以个人名义支付尚
冰奕一些感谢费。

针对送货单 、 发货单 、 收
据、 发票、 商户服务合同、 餐饮
公司的开户许可证等证据， 陈某
质证称认可发票的真实性， 其余
均不认可， 称其经营咖啡馆期间
利用餐饮公司股东的身份借用该
公司的名义代开发票， 但不能证
明尚冰奕与餐饮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此外， 2020年12月30日， 餐
饮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某出具
《公司关系证明函》， 记载： “本

人于2018年7月13日至2019年10
月15日前为餐饮公司法定代表
人 ， 并同时担任A公司的法人 。
A公司的小股东陈某曾雇佣尚冰
奕作为A公司的运营经理， 并由
陈某支付其2018年7月1日至2019
年1月的工资 ， 曾因A公司经营
范围的原因借用餐饮公司名义代
为开过几张发票和部分代理服
务， A公司实际上与餐饮公司无
任何相关联系， 更无任何隶属关
系。” 陈某对此表示认可， 称该
证据可以证明尚冰奕与餐饮公司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老板违法注销企业
应当承担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尚冰奕与餐
饮公司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 尚
冰奕的日常工作受餐饮公司股东
陈某管理， 陈某固定地向尚冰奕
发放劳动报酬。 根据尚冰奕提交
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提供的劳动内
容属于餐饮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业
务组成部分， 符合事实劳动关系
的特征。

餐饮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某
虽出具证明函说明陈某雇佣尚冰
奕作为A公司的运营经理， 曾因
经营范围的原因借用餐饮公司代
开发票， 但陈某、 雷某均未就此
进一步举证证明。 况且， A公司
经营范围不包括餐饮服务， 陈某
同时担任A公司和餐饮公司的股
东， 该主张缺乏可信性。 陈某虽
主张尚冰奕由其个人雇佣， 但未
就此提交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不
予采信。

综上， 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
当事人陈述， 一审法院认定尚冰
奕与餐饮公司自2018年7月1日起
建立劳动关系。 关于劳动关系解
除时间， 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有
效证据予以证明， 根据现有证据
可以认定尚冰奕自2019年6月23
日后未再为餐饮公司提供劳动，
双方的劳动关系应当自该日起解

除。 尚冰奕虽主张2019年10月30
日前一直负责新开店的筹备工
作， 但未就此与餐饮公司之间存
在关联性进行举证， 一审法院不
予采信。

关于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
6月23日期间的工资， 尚冰奕于
2020年5月29日通过微信向陈某
主张欠薪， 陈某认可欠薪的事实
并同意以其个人名义支付， 故一
审法院对陈某与雷某关于仲裁时
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依据查
明的工资支付情况， 餐饮公司尚
拖欠尚冰奕2019年4月1日至6月
23日的工资17482.76元。

根据前文论述， 尚冰奕与餐
饮公司在庭审中均确认未签订劳
动合同， 故应支付尚冰奕2018年
8月1日至2019年6月23日期间未
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但
因尚冰奕2020年8月27日才提起
劳动仲裁申请， 该项请求已经超
过仲裁时效 ， 一审法院不予支
持。 关于尚冰奕主张的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亦超过仲裁时
效， 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公司清算时， 清算组应依法
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
体已知债权人， 清算组未按规定
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 导致债权
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
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
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
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本案中，
雷某作为餐饮公司的唯一股东及
清算负责人在劳动争议仲裁过程
中办理了餐饮公司的注销登记，
致使尚冰奕无法向餐饮公司主张
权利。 因餐饮公司尚有未结清职
工工资的实际情况与雷某提交的
《清算报告》 中所记载的 “职工
工资已经结清” 的内容不符， 故
雷某应当就餐饮公司对尚冰奕的
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雷某支
付尚冰奕工资17482.76元， 驳回
尚冰奕的其他诉讼请求。 雷某不
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但被二审法
院驳回。

读者李丹丹近日向本报反映
说， 婚后三年， 她的丈夫一直在
为完成个人学业而进修， 家庭事
务几乎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可
是， 丈夫学业有成时并找到一份
待遇较好的工作后却提出了离
婚， 她虽百般不愿， 但基于 “强
扭的瓜不甜” 只好同意。

她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她能否基于自己为丈夫完成个人
学业付出较多而主张经济补偿？

法律分析
李丹丹可以向丈夫主张经济

补偿。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八

条规定 ：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
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
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
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
当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双方协
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
决。”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六十
八条规定： “夫妻双方应当共同
负担家庭义务， 共同照顾家庭生

活 。 女方因抚育子女 、 照料老
人、 协助男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
务的， 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
以补偿。 补偿办法由双方协议确
定； 协议不成的， 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上述法条虽列举了抚育子
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
作作为承担较多义务的一方可提
出经济补偿的情形， 但 “等” 字
表明并不局限于这三个方面， 而
是包含为家庭利益所负担的义
务。 这些义务主要表现为家庭事
务， 且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 譬
如为自己和家人最终消费所进行
的准备食物、 清理住所环境、 整
理衣物、 购物等无酬家务劳动，
以及对家庭成员和家庭以外人员
提供的无酬照料与帮助活动。

本案中， 李丹丹在婚姻存续
期间， 为让丈夫完成个人学业，
家庭事务几乎落在了她一个人身
上， 其付出的时间成本、 精力成
本使丈夫获得了利益， 无疑当属
负担较多家庭事务， 自然有权主
张经济补偿。 廖春梅 法官

为帮丈夫完成学业付出较大，离婚时可以主张经济补偿

编辑同志：
我和老伴结婚时单位分给了

一套住房， 后来国家实施房改房
政策， 我们把该套房屋买下， 房
产证写成了他的名字。 我们只有
一个女儿， 早已出嫁， 并把户口
迁走。 不久前， 我老伴突发疾病
去世， 没有留下遗嘱。 他和我的
父母都已去世， 但他有7个兄弟
姐妹在农村， 我有3个兄弟姐妹
在城市。

请问： 我想把这套房子过户
到我的名下， 该怎么办？

读者： 李雨薇

李雨薇读者：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

三条规定： “继承开始后， 按照
法定继承办理； 有遗嘱的， 按照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有遗赠
扶养协议的 ， 按照协议办理 。”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 “遗
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 第
一顺序 ： 配偶 、 子女 、 父母 ；

（二）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 祖
父母、 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
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的， 由第二顺序继承
人继承。 ……”

本案中， 由于你老伴生前没
有立遗嘱， 故该房屋应当按照法
定继承办理， 由你老伴的法定继
承人继承， 具体是由你和女儿共
同继承。 你老伴的7个兄弟姐妹
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 依据上述
法律规定， 不参与继承。 由于该
套房屋属于你和老伴的共同财
产 ， 你们各自享有50%的产权 ，
所以， 其中50%产权属于你老伴
的遗产， 应当由你和女儿均等分
割， 也就是说， 你女儿只可继承
25%的产权。

你现在想把全部产权过户
到自己名下 ， 必须让女儿作出
放弃继承权的承诺。 对此， 《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
十四条规定： “因继承、 受遗赠

取得不动产 ， 当事人申请登记
的， 应当提交死亡证明材料、 遗
嘱或者全部法定继承人关于不动
产分配的协议以及与被继承人的
亲属关系材料等， 也可以提交经
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
书。”

据此， 你可以选择以下方法
之一： 一是让女儿出具一份放弃
继承权的书面声明。 不过， 如采
取这种办法， 在办理过户时， 你
女儿还应当到场， 对放弃声明进
行确认。 二是签订一份遗产分割
协议书， 由你女儿在协议中表明
自己放弃房产继承权， 然后再持
该协议书等材料到公证处办理放
弃继承权的公证， 取得公证书。
应当指出的是， 房产继承虽然已
不再实行强制公证， 但由于公证
书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 为了规
避审查风险， 大部分地区的房管
部门还是会建议继承人去办理公
证。

潘家永 律师

老伴去世无遗嘱
房产如何过户给自己？

在餐饮公司工作一年多， 尚冰奕 （化
名） 虽担任运营经理职务， 却未与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 也未缴纳社会保险。 后来，
在公司总经理陈某操作下， 公司不但拖欠
其工资， 还否认与其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诉至法院后， 最终确认尚冰奕与
餐饮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可是， 在诉
讼期间， 餐饮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某以所有
债权债务清理完毕、 职工工资已经结清为
由注销了公司。 在此情况下， 二审法院于
11月10日终审判决雷某支付尚冰奕欠薪
17482.76元。

诉讼期间公司注销，由谁清偿欠薪？


